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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* 
中共温州市卫生健康委委员会 

关于胡建锋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

市直属各医疗卫生健康单位，委机关各处室： 

经研究决定： 

胡建锋同志任中共温州市人民医院（市妇女儿童医院）委

员会副书记； 

朱迎阳同志任中共温州市人民医院（市妇女儿童医院）纪

律检查委员会书记（试用期一年）; 

张伊凡同志任中共温州市中医院（市气功疗养院）委员会

委员、中共温州市中医院（市气功疗养院）纪律检查委员会委

员、书记（试用期一年），免去其中共温州市中心医院（市肿瘤

医院）委员会委员职务； 

姜阳贵同志任中共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纪律检查委员会

委员、书记，免去其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副院长职务。 

沈淑蓉同志任中共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委员会委员、温 



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副院长（试用期一年）; 

徐海滨同志任中共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委员会委员、温

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副院长（试用期一年）。 

员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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